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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江苏省养老机构等级评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 

制定说明 

 

一、制定背景 

近年来，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一系列文件，要求加快包括

养老服务领域在内的标准化建设，强化养老服务安全管理水

平，提升养老服务质量。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

展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5号）中明确提出，“加快明确养

老机构安全等标准和规范，推行全国统一的养老服务等级评

定与认证制度。”省政府出台的《关于进一步推进养老服务高

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苏政发〔2019〕85号）要求，“落实

国家养老服务等级评定与认证制度，评定结果作为养老机构

补贴等政策的重要依据。”去年 2月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

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了《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》

国家标准，为在全国范围开展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工作提供了

可量化、可借鉴的标准规范。日前，民政部印发《关于加快

建立全国统一养老机构等级评定体系的指导意见》，提出“到

2022年，全国统一的养老机构等级评定体系基本建立，养老

机构服务质量有新提升，公众对养老服务的安全感、满意度

进一步提高。” 

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有关文件精神，做好制度衔接，增

强地方执行的可操作性，省民政厅结合我省实际，研究拟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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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《江苏省养老机构等级评定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

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。 

二、起草过程 

省民政厅根据工作计划和要求，于 2019年 11月启动了

《管理办法》的起草工作。《管理办法》初稿形成后，征求了

省市场监管部门、部分基层民政部门和养老服务机构的意见

建议。2019年 12月 31日民政部印发《关于加快建立全国统

一养老机构等级评定体系的指导意见》后，省民政厅又对照

进行了适当完善，形成了目前的征求意见稿，现通过“江苏民

政网”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。 

三、主要内容 

《管理办法》共分为八章四十二条，主要对本省行政区

域内养老机构等级评定的对象条件、评定组织、评定程序、

回避复核、复审工作、监督管理等方面进行了规范。主要章

节及内容包括： 

第一章总则部分，明确了制定《管理办法》的目的依据、

适用范围、评定原则和责任主体。 

第二章评定对象和条件部分，明确了参加等级评定养老

机构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，规定了养老机构重新评定或晋级

评定的相关要求。 

第三章等级评定组织与职责，明确了各级养老机构等级

评定委员会作为养老机构等级评定组织，设定了省级评定委

员会的职责权限、委员会委员资格等，明确了评定委员会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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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库专家应当具备的条件，并要求各地设立相应的养老机构

等级评定委员会，组织开展本地区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工作。 

第四章等级评定程序和要求，明确了养老机构等级评定

需要提交的申请材料、应遵循的工作程序、审查评定内容等。 

第五章回避与复核，明确了评委委员会和评定专家应当

回避的情形，明晰了养老机构对评定结果的复核审请程序。 

第六章等级复审，要求各级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委员会每

年对本级评定的养老机构按照不低于 10%的比例抽查复审，

对复审不过关的养老机构给予相应的处理。 

第七章监督管理，明确了养老机构终止等级评定、降低

评定等级、取消评定等级的相应情形，明确了被降低评级和

取消评级的养老机构再次参与评级活动的时限，规定了评定

专家违法违规应接受的处理要求。 

第八章附则部分，规定了已开展等级评定的养老机构与

国家相关标准的衔接要求，并列出了解释部门和实施时间等

条款。 

四、发文形式 

本《管理办法》拟由省民政厅出台，主送各市、县（市、

区）民政局，并向全社会公开。 
 


